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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阳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青阳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业经2020年5月6日县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2014年10月27日印发实施的《青阳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青政〔2014〕24号）同时废止。
 
  
青阳县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阳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安徽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池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二、县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县委的领导下，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三、县政府工作的准则是，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实事求是，民主公开，务实清廉。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县政府组成人员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职责，为民务实，严守纪律，勤勉廉洁。
五、县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县长领导县政府的工作。副县长协助县长工作。
六、县长召集和主持县政府全体会议和县政府常务会议。县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县政府全体会议或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县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县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县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县长出国访问、脱产期间，受县长委托，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县长代行县长职务。
九、各局、各委员会（办公室）实行局长、主任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县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顾全大局，协调配合，切实维护团结统一、政令畅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十、县政府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和完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十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加强经济发展趋势研判，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二、依法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健全综合执法体系，规范市场执法，规范行政裁量权，维护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十三、加强社会管理制度和能力建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十四、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青阳样板。
十六、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3+2”清单制度建设，营造“四最”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成全县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第四章  坚持依法行政
 
十七、县政府及各部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承担责任。
十八、县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向县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制定、修改或废止政府规范性文件。
十九、县政府规范性文件依法向市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十、县政府各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县政府有关规定，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
严格合法性审查，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严格控制规范性文件字数，一般规范性文件字数原则上不超过4000字，重要规范性文件字数原则上不超过6000字。
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要充分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并由县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等，应当事先请示县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县政府批准。
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及时报县政府备案，由县司法局定期向社会公布目录。对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定不适当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要依法责令制定部门纠正或由县政府予以改变、撤销。
二十一、县政府各部门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规则，规范程序，落实责任，强化监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第五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二十二、县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二十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重大规划，经济运行调节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等，由县政府全体会议或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二十四、县政府各部门提请县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合法性、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乡镇、开发区的，应当事先征求意见；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采取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县政府办公室要会同县司法局加强审核，把好进口关。
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要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及时调整完善。
二十五、县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听取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
二十六、县政府领导同志要亲力亲为抓落实，主动谋划政策举措，解决矛盾问题，加强工作推进，确保政令畅通。
县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的决定，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要细化任务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加强政策配套，加强协同攻坚，及时推进并反馈执行情况。涉及多部门参与的工作，牵头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协办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县政府办公室要加强对各地、各部门的督查，坚持全面督查与专项督查相结合，健全限期报告、核查复核、督促整改、情况通报及第三方评估等制度，推动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县政府领导同志批示要求贯彻落实。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七、县政府及各部门要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
二十八、县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县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二十九、凡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需要广泛知晓的事项和社会关切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和县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方式，依法、及时、全面、准确、具体地向社会公开。
三十、县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的原则，加强政策解读，准确传递政策意图，重视市场和社会反映，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解疑释惑，稳定预期。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三十一、县政府要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县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
县政府各部门要依法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加强与代表委员沟通，严格责任，限时办结，主动公开办理结果。
三十二、县政府及各部门公职人员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自觉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县政府及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同时要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要认真整改并向县政府报告。
三十三、县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依法及时化解行政争议。县政府要加强对仲裁工作的监督指导。
三十四、县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认真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及时依法处理和改进工作。重大问题要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三十五、县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信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落实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县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坚持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督促解决重大信访问题。
三十六、县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工作责任制，严格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部门职责履行、重点工作推进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的考核评估，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健全激励约束、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七、县政府实行县政府全体会议和县政府常务会议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县政府专题会议和县长工作例会。
三十八、县政府全体会议由县长、副县长、各局局长、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组成，由县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县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县政府的重要工作。
县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1次，根据需要可安排各乡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三十九、县政府常务会议由县长、副县长组成，由县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及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决定县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决定规范性文件；
（四）通报和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县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2次左右，根据需要，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可邀请企业、市民、专家、媒体等有关代表列席会议。
四十、县政府专题会议由县长、副县长按照工作分工召集和主持，研究、协调和处理县政府工作中的专门问题。
四十一、县长工作例会由县长或县长委托常务副县长召集和主持，副县长出席，有关人员列席，一般每周召开1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县政府负责同志简要通报上周重点工作及本周工作安排。
（二）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安排部署本周及近期工作。
（三）其他需要通报和提醒的重要事项。
四十二、提请县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专题研究协调和审核后提出，由县政府办公室汇总报县长确定；会议文件由县长批印。
县政府全体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县政府专题会议和县长工作例会的组织工作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议题和文件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切实提高会议议题质量，县政府专题会议和议事协调机构会议能研究解决的事项原则上不列入政府常务会议议题。会议文件由议题汇报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会议文件应全面准确客观反映议题情况和各方面意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突出针对性、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涉及规范性文件的，应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县政府办公室、县司法局要加强审核把关。
四十三、县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县政府全体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召集的县政府专题会议和县长工作例会的，向县长请假；部门、单位负责人不能参会的，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请假，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向县长报告。部门、单位负责人不能参加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召集的专题会议，向召集会议的县政府领导同志请假。
四十四、县政府全体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主持召开的县政府专题会议、县长工作例会的纪要，由县长签发。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的县政府专题会议的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县政府领导同志签发。涉及重要事项的专题会议纪要，经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后，由县长签发。
县政府全体会议和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印发的文件，原则上须在会议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印发。
四十五、县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和时间，严格审批。全县性工作会议实行计划管理，由县政府办公室于年初提出年度计划安排，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执行。除少数重要会议及视频会议外，县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原则上只开到乡镇级。未经批准，县政府领导同志不出席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
各类会议要充分准备，严肃会风会纪，提高效率和质量，重在解决问题。
 
第九章  公文审批
 
四十六、各乡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部门向县政府报送公文，应当符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规定，严格遵循行文规则和程序。行文应当确有必要，讲求实效；未经批准不得越级行文，不得多头报文；请示应当一文一事，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除县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级事项外，原则上不得直接向县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
拟提请县委有关会议审议或拟以县委、县政府名义联合发文的文件稿，内容主要涉及政府职责且牵头起草部门为县政府部门的，应依照县委有关规定，先按程序报县政府履行相关审议或审批程序。
四十七、各部门报送县政府的请示性公文，凡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必须主动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由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或联合报县政府审批。部门之间有分歧的，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协商后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后报县政府决定。
部门之间征求意见或会签文件时，除主办部门另有时限要求外，一般应在7个工作日内回复；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回复的，应主动与主办部门沟通并商定回复时限及方式，逾期不回复视为无不同意见。
四十八、对各乡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部门报送县政府审批的公文，县政府办公室要切实履行审核把关责任，提出明确办理意见。对部门之间有分歧的事项，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应主动加强协调，取得一致意见或提出倾向性建议。县政府副主任要协助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做好协调工作。
公文及办理意见由县政府办公室按照县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县政府领导同志转请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核批，重大事项报县长审批。凡需要县长审批的公文，相关副县长要有明确的意见和建议。
四十九、县政府向县人大或县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县长签署。
以县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县长签发。以县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平行文，由县长或县长授权的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
以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签发；如有必要，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报县长签发。
五十、县政府及各部门要切实改进文风，进一步精简文件简报。对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发文实行计划管理，加强发文统筹，从严控制发文数量、发文规格和文件篇幅。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凡法律、法规、规章已作出明确规定、现行文件已有部署且仍然适用的，一律不再制发文件。分工方案原则上应与文件合并印发，不单独发文。每个部门原则上只向县政府报送1种简报。没有实质内容的、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第十章  工作纪律
 
五十一、县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应向市政府及县委请示报告的事项,及时按程序请示报告。
五十二、县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县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县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
五十三、县政府领导同志代表县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讲话或文章，事先须按程序报县政府批准；县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代表县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县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按程序报县政府批准。
[bookmark: _GoBack]五十四、县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县长离青，应事先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同时报县委。副县长离青，应事先向县长报告且有明确的事由，由县政府办公室按规定报备、通报。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青外出，应事先向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报告，并向县政府办公室报备，由县政府办公室汇总后，向县政府领导报告；其中外出超过三天的，应当书面向县长报告。
五十五、县政府组成人员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县政府领导同志每周工作的预安排，由县政府办公室统筹汇总后，报送各位领导同志。县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周工作的预安排，要提前报送县政府办公室。
五十六、各地、各部门邀请县政府领导同志参加公务活动,一般应至少提前一周向县政府报送请示，由县政府办公室统一办理；不得直接向县政府领导同志发出邀请。
五十七、县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县政府报告。
五十八、县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
 
第十一章  廉政和作风建设
 
五十九、县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县委实施细则，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六十、县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全年无报请县政府研究事项的部门，应作出书面说明；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六十一、县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制止奢侈浪费，严格执行住房、办公用房、车辆配备等方面的规定，严格控制差旅、会议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改革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基层的送礼和宴请。严格控制和规范论坛、庆典、节会等活动。各类会议活动经费要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六十二、县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违反规定干预或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
六十三、县政府组成人员要强化责任担当，勤勉干事创业，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不能简单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六十四、县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全面增进专业知识、专业素养，努力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县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六十五、县政府领导同志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深入基层、沉到一线，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注重调研成果运用。要改进调查研究，注重实际效果，减少陪同人员，简化接待工作。
六十六、县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乡镇、管委会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作序，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等，一般不公开发表。县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考察调研等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六十七、县政府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青阳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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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及依据
为建立健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高气象灾害防御和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避免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安徽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相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青阳县范围内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低温、高温、干旱、雷电、冰雹、冰冻、大雾、霾等气象灾害的防范和应对。
因气象因素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其他灾害的处置，适用有关应急预案的规定。
1.3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出发点，全面加强应对气象灾害的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预防为主，科学高效。实行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相结合，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标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依法规范，协调有序。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职责，做好气象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做到资源共享，并建立联动机制，使气象灾害应对工作运转协调。
分级管理，属地为主。根据灾害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对气象灾害实施分级管理。各乡镇负责本辖区气象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1.4 工作格局
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按职响应、公众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格局。
2 组织体系
2.1 应急指挥机构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县气象灾害应急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
总 指 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总指挥：县政府办联系副主任
县气象局局长
成    员：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教育体育局、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林业局、县融媒体中心、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气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建设投资集团、县供电公司、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单位的分管负责人。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气象局，办公室主任由县气象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2.2 机构职责 
2.2.1 指挥部职责
指挥全县气象灾害预防、预警、减灾和救灾工作，在发生重大气象灾害时，负责组织并协调、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具体为：
组织编制、实施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组织制定、实施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决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指挥和协调有关部门、其他组织和个人共同做好气象灾害预警应急工作；
决定气象灾害应急重大事项；
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资源综合利用。
2.2.2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传达、落实指挥部的决定；
为指挥部启动和终止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组织气象防灾减灾救灾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
负责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的发布，并及时有效提供气象服务信息；
负责气象灾害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审核和上报工作；
组织实施增雨（雪）、防雹和消雨（雾）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具体协调处理和及时报告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实施中的有关情况；
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3 指挥部成员部门职责
县应急管理局：组织核查灾害损失。负责做好受灾人员的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指导救灾捐赠；组织指导灾害发生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气象灾害应急协调工作。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县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和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县级救灾物资的收储、管理工作。
县教育体育局：根据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措施或县指挥部的决定，负责发布和督促县内各类学校落实防御气象灾害措施；组织开展学校气象灾害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组织做好学校灾前预防和气象灾害发生时学生的安全保障工作。
县公安局：按照本部门职责组织警力做好安全保卫和社会治安维护、交通疏导、保障应急处理车辆、人员迅速抵达气象灾害发生地。
县消防救援大队：按照本部门职责组织消防救援力量参加抢险救灾。
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按照本部门职能负责做好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筹集气象灾害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经费，并及时拨付。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台风、暴雨灾害预警级别，做好城市内涝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工作；指导高空等户外建筑施工作业单位做好防范准备，必要时停止施工；指导和组织市政、供暖、供气、园林绿化等市政公用行业落实气象灾害防范措施，确保城市主要道路和桥梁畅通以及公用行业稳定运行。
县交通运输局：及时组织抢修被毁县、乡道路及设施，指导乡镇做好农村公路及设施抢修，加强运力调度，做好抢险救援人员、灾民和物资运输工作。
县农村农业水利局：负责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因气象灾害引发的农业灾害监测，组织指导各地对农作物、畜牧业、水产养殖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负责水情、旱情监测预报，组织开展水利工程调度、巡护、查险、抢险；根据台风、暴雨、干旱灾害预警级别，组织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因干旱、高温导致森林火灾信息监测预警；根据预警级别，做好森林火灾的防范应对工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根据台风、暴雨灾害预警信息，组织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大气环境污染情况监测、分析，根据大雾、霾等的预警级别，组织做好重污染天气防范处置工作。
县文化和旅游局：根据预警级别，指导旅游景区灾害防御及安全运行管理，必要时及时采取封闭景区、疏散游客等紧急措施，做好旅游安全应急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迅速组织急救队伍抢救伤员，帮助灾地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爆发流行。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灾后恢复重建食品药品监管及相关应急服务工作。
县气象局：及时高效发布各类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负责我县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的协调和监管。
县建设投资集团：根据台风、暴雨灾害预警级别，做好城市供排水、污水处理工作。
县供电公司：负责做好电力应急工作和电力供应保障；负责电力设备安全供电，配备足够的电力应急抢修队伍和材料、物资，及时修复故障。
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全力做好预警信息的传播工作，确保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时发布；尽快恢复被破坏的通信设施，保证通信畅通。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协调指导广播、电视等媒体及时播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级别和应急响应情况增加播出频次；及时协调上级媒体播发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3 监测预警
3.l 监测预报
3.1.1 监测预报体系建设
县财政要加大对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县气象局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监测系统、气象信息传输与处理系统、气象灾害预报预测系统、气象灾害应急预警服务系统及技术装备保障系统为主体的县级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体系。加快应急移动气象灾害监测系统等建设，优化气象加密观测站网，完善县级气象监测网络，提高对气象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综合监测能力。加强对灾害性天气事件的会商分析，做好灾害性、关键性、转折性重大天气预报和趋势预测，提高重大气象灾害预警能力。加强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完善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实现重大气象灾害信息资源共享。
3.1.2 信息共享
县气象局及时发布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并与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建立相应的气象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联动机制，实现行业背景资料、专业监测情报、预报、灾情、险情、救援状况等相关信息的实时共享。
3.1.3 灾害普查
县应急管理局建立以社区、村镇为基础的气象灾害调查收集网络；县气象局逐步建立重大气象灾害信息综合收集评估系统，组织开展气象灾害普查、风险评估工作，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3.2 预警信息发布
3.2.1 发布制度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遵循“归口管理、统一发布、快速传播”原则，由县气象局负责制作并按预警级别分级发布，其他任何组织、个人不得制作和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3.2.2 预警级别和发布内容
县气象局根据对各类气象灾害的发展态势，综合预评估分析后确定预警级别。预警级别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具体分级标准见附件。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内容包括气象灾害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3.2.3 发布途径
建立和整合完善公共媒体、移动通信群发系统等多种手段互补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统，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96121电话、微博、微信等相关媒体以及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涉及可能引发次生、衍生灾害的预警信息通过有关信息共享平台向相关部门发布。
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在学校、车站、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村道等重要道路和易受气象灾害影响的桥梁、涵洞、弯道、坡路等重点路段，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地方建立起畅通、有效的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渠道，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
县气象局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前，要及时通知相关乡镇和部门，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前公告。
3.3 预警准备
县气象局制作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视情况及时报告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各成员单位要认真研究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灾害发展趋势，有关责任人员应立即上岗，组织力量深入分析、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尤其是对本部门风险隐患的影响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控制措施，落实抢险队伍和物资，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3.4 预警知识宣传教育
各乡镇和县气象局要积极做好气象灾害预警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发放气象灾害应急明白卡、开展培训等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4 应急处置
4.1 信息报告
各有关部门按职责收集和提供气象灾害发生、发展、损失以及防御等情况，及时向县政府和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报告，并在各成员单位实行信息共享。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逐级报告气象灾害信息，重大、特别重大的突发气象灾害信息，可直接向县政府报告。
4.2 预案启动
按气象灾害程度和范围，应急响应分为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四个响应等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级别气象灾害。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对气象灾害信息进行研判，并及时向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反馈意见。必要时，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会商，向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级别建议，经授权后发布应急启动命令。根据处置需要，可做出提升或降低响应级别的决定。
按不同气象灾害种类及其响应级别，受影响的乡镇及相关部门进入同级应急响应状态。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级别时，按照最高预警级别灾种启动应急响应。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但分别没有达到预警标准，却可能或已经造成一定影响时，由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视情况在综合预警基础上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4.3 分灾种响应
启动应急响应后，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灾情，针对不同气象灾害种类及其影响程度，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各乡镇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行政区域内灾害防御、救援工作。
灾害发生后，各成员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方案。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气象局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估。
4.3.1 台风、暴雨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南，适时加大监测预报时段密度。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做好河道、水库等水工程水旱灾害防御的水情预警。针对农业生产做好预警、督促指导行业部门落实防御措施，组织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防御提示，通知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做好防雨、防洪准备，必要时停止教学活动。
县公安局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引导或管制，及时处置因暴雨引起的交通事故。
县交通运输局在县、乡灾害路段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协同县公安局规划应急交通管制线路，组织、指挥、协调抢修因灾害损坏的公路交通设施。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投资集团组织检查公共场所积水情况和因暴雨造成的水毁设施，并及时修复；疏通排水管道，避免或减缓强降雨造成的道路积水。督促城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单位根据暴雨等级，严格按照施工安全有关规定做好防暴雨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调度卫生技术力量，抢救受灾伤病员，做好防疫工作，防止和控制灾县疫情的发生、传播和蔓延。
县文化和旅游局督促、协助旅游景点疏散游客，协助做好受灾旅游景点的救灾有关工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好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预报工作，督促各乡镇通知地质灾害易发地的监测责任人，协助乡镇做好地质灾害技术支撑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做好受灾群众救助有关工作；督促高危行业、企业落实防范措施，参与相关行业、企业的抢险、救灾工作。会同县消防救援大队对灾害现场实施救援。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供电公司要及时掌握暴雨预报预警信息，关注暴雨最新动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水、电等市政设施损坏。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天气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暴雨灾害防护。
4.3.2 暴雪、低温、冰冻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低温、暴雪、道路结冰等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监测预报时段密度。
县公安局加强交通秩序维护，指挥疏导车辆有序行驶，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
县教育体育局组织学校做好防雪、除雪准备，停止室外教学活动，保护在校学生的安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做好市政主管道路清雪工作；加强危房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动员或组织撤离可能因雪压倒塌的房屋内人员。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组织开展农作物、畜牧业的灾害防御工作。督促指导各乡镇做好农村供水设施易冻部位防冻保温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在县、乡危险路段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提示车辆防冻、积雪路段减速慢行，规划应急交通管制线路，会同市政等部门根据积雪情况，及时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做好道路清扫和积雪融化工作。
县文化和旅游局督促、协助旅游景点疏散游客，协助做好受灾旅游景点的救灾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建设投资集团、县供电公司要及时掌握降雪冰冻预警信息，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水、电等市政设施安全运行。
县应急管理局结合本部门职责做好受灾群众救助等有关工作。会同县消防救援大队对灾害现场实施救援。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灾害防护。
4.3.3 寒潮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寒潮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综合分析和评估寒潮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县应急管理局做好受灾群众及贫困户救助有关工作，及时采取措施，保障群众妥善应对寒潮、霜冻天气过程。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城市树木、花卉等采取防寒防冻措施。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指导果农、菜农等采取防寒和防风措施，做好牲畜、家禽等的防寒保暖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加强低温寒潮相关疾病防御知识的宣传教育，组织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寒潮天气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寒潮灾害天气的预防工作。
4.3.4 大风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大风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知有关单位对露天广告牌及公共服务设施、树木采取加固措施，并进行安全巡查，必要时拆除有安全隐患的设施。
县供电公司、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加强对架空的电力和通信线路的监控，确保安全。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指导果农、菜农、畜牧业主采取防风、防火措施。
县林业局指导各乡镇、林业单位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大风天气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大风灾害天气的预防工作。
4.3.5 高温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高温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对高温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县供电公司落实高温期间的电力调配及相关措施，保证居民和重要电力用户用电，根据高温期间电力安全生产情况和电力供需情况，制订拉闸限电方案，必要时执行拉闸限电措施，加强电力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力故障。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做好用水安排，协调上游水源，切实保障群众生活生产用水；指导农、畜牧业的紧急预防高温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建筑、户外施工单位做好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的防暑工作，必要时调整作息时间或停止作业。
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做好工业企业高温作业人员防暑工作，调整作息、生产时间。
县公安局做好交通安全管理，提示车辆注意行车安全，防止因高温产生爆胎等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高温中暑事件。
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防御提示指导学校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件发生。
县林业局指导林业单位的紧急预防高温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天气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高温灾害天气的预防工作。
4.3.6 干旱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干旱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综合分析干旱影响程度，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减轻干旱影响。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指导农户及蔬果生产单位采取管理和技术措施，减轻干旱影响；根据干旱影响程度，参与做好水旱灾害防御的应急水量调度工作，优先保障农村居民正常饮水。
县林业局指导林业单位采取管理和技术措施，减轻干旱影响，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准备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采取相关措施，做好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御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采取应急措施，做好救灾人员和物资准备，并对因旱缺水缺粮群众进行基本生活救助。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干旱天气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干旱灾害天气的预防工作。
4.3.7 雷电、冰雹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雷电、冰雹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灾害发生后，协调上级防雷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做好雷击灾情的应急处置、分析评估工作，并为其他部门处置雷电灾害提供技术指导。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醒、督促城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单位必要时暂停户外作业。
县供电公司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查故障、排除危险。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针对农业、果业生产做好预警，指导相关人员、企业采取防御措施，降低灾害损失；组织做好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
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能加强检查，停止集体露天活动。居（村）民委员会以及物业等部门，提醒居民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和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减少使用电器。
4.3.8 大雾、霾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大雾和霾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监测预报时段密度，对大雾、霾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县生态环境分局做好霾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和信息发布，并根据有关预案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
县公安局加强对车辆的指挥和疏导，维持道路交通秩序。
县融媒体中心和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等信息传递部门及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大雾、霾天气预警信息，提示社会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灾害天气的预防工作。
4.4 应急值守
应急响应启动后，参与气象灾害应急工作的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保障通信畅通，并将值守电话和辅助通信方式报告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县气象局全程跟踪灾害性天气的发展、变化情况，加强天气会商，做好预报、预警等跟踪服务工作。
4.5 现场处置
预案启动后，必要时设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指挥事发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气象灾害现场应急处置由灾害发生地乡镇统一组织，各部门依职责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包括组织营救、伤员救治、疏散撤离和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及时上报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分配救援任务，协调各级各类救援队伍的行动，查明并及时组织力量消除次生、衍生灾害，组织公共设施的抢修和援助物资的接收与分配。
重大或特别重大的气象灾害，由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指挥各成员单位、专业应急队伍及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6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气象灾害事发地乡镇可根据气象灾害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和范围，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气象灾害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
气象灾害事件发生后，受灾乡镇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邻近乡镇根据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受灾地区提供救助。
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县审计局、县纪委监委对捐赠资金与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7 信息公布
县融媒体中心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将气象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监测预警情况、灾害损失情况、救援情况等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
4.8 应急终止
气象灾害得到有效处置后，经评估短期内灾害影响不再扩大，县气象局发布灾害预警解除信息，由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各方意见，向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解除建议，经授权发布应急解除命令，应急响应的机构或部门应急响应终止。
5 恢复与重建
5.1 制定规划和组织实施
受灾乡镇根据受灾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制订恢复重建计划，尽快组织修复被破坏的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及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供排水、供气、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使受灾地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发生重大灾害，超出事发地乡镇恢复重建能力的，由县政府制订恢复重建规划，出台相关扶持优惠政策，县级财政给予支持，同时积极争取省市支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2 调查评估
灾害发生地乡镇应当及时组织相关部门调查、统计气象灾害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报送县政府，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
气象灾害应急工作结束后，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对灾害应急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查找存在问题，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及时报送县政府，同时查漏补缺，进一步提高应急指挥工作水平。
5.3 征用补偿
气象灾害应急工作结束后，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应及时归还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造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应按有关规定采取适当方式给予补偿或作其他处理。
5.4 灾害保险
鼓励公民积极参加气象灾害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依法做好灾区有关保险理赔和给付的监管。
6 保障措施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电信青阳分公司、移动青阳分公司、联通青阳分公司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遭破坏的通信线路和设施，确保灾区通信畅通。
县气象局与公共媒体及通讯管理单位畅通信息，确保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可靠、准确地向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传递。
完善县级气象灾害应急指挥信息系统，提高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效率。逐步建立气象灾害应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与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的互联互通。
6.2 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加强气象灾害应急救援和减灾等方面的专用物料、器材、工具的储备，建立相应的物资数据库，并对其购置、库存、使用和销毁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县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加强装备、弹药的日常管理，一旦接到作业指令，及时安全有效地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应急队伍保障。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按照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的指令，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气象灾害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各乡镇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引导民兵抢险分队、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组建各类群众性的应急救援队伍，对突发性的气象灾害进行先期处置。开展应急工作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做好必要的应急安全防护。
县应急管理局、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抢险救灾需要的救援装备、医药、防护用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保障工作。加强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完善应急采购、调运机制。
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做好灾区治安管理以及服务群众等工作。完善抢险救灾、灾区群众安全转移所需车辆调配方案，确保抢险救灾物资运输畅通。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做好救灾备荒种子调剂、调运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农业救灾物资、生产资料的调剂、调运工作。
县财政局、县审计局要加强对气象灾害应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应按规范储备重大气象灾害抢险物资，并做好生产能力储备等工作。根据气象灾害应急工作的需要安排专项资金，为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提供经费保障。
6.3 技术储备与保障
依托上级气象科研成果、业务机构，建立气象灾害应急技术支持系统。组织协调相关机构和单位开展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处置和综合防灾减灾的技术研究，做好气象灾害应急技术储备。
6.4 预案演练
各成员单位应对本单位应急工作人员进行应急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应根据我县多发的气象灾害，组织开展气象灾害预警、救援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要进行演练总结评估。
6.5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由于玩忽职守、谎报灾情或知情不报，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应急处置职责，或者拒不配合、阻碍、干扰灾情收集和救助工作，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的，对其主要负责人、主管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7 附则
本预案由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预案实施后，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工作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和出现新情况，县气象局会同县应急管理局应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预案，制订本辖区、本部门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并报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2011年5月27日县政府办公室发布的《青阳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8 附件
8.1 气象灾害预警分级
气象灾害预警按照Ⅰ级（红色）、Ⅱ级（橙色）、Ⅲ级（黄色）、Ⅳ级（蓝色）发布。
由于我县地形复杂，各种灾害在不同地县和不同行业造成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气象灾害预警标准，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8.2 气象灾害预警标准
本预案规定的各级别预警标准适用于县级气象灾害预警。
8.2.1.Ⅰ级预警
   （1）暴雨：过去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大暴雨天气。
（2）台风：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天气并伴有11级或以上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大暴雨天气。
（3）暴雪：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20毫米及以上的暴雪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15毫米及以上的暴雪天气。
（4）干旱：全县大部地区达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将进一步持续。
（5）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Ⅱ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8.2.2.Ⅱ级预警
（1）暴雨：过去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雨天气；或者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天气。 
（2）台风：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并伴有9级或以上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大暴雨天气。 
（3）暴雪：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15毫米及以上的暴雪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雪天气。 
（4）干旱：全县大部地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其中四分之一以上地区达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天气或干旱范围将进一步发展。   
（5）冰冻：过去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冰冻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冰冻天气。 
（6）寒潮：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16℃以上并伴有6级或以上大风，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 
（7）低温：过去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较常年同期异常偏低的持续低温天气并出现雨（雪）和冰冻，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气温持续偏低。 
（8）高温：过去48小时内全县连续5天日最高气温37℃以上，且有一半以上地区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达到40℃及以上，预计未来3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9）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Ⅲ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8.2.3.Ⅲ级预警
（1）暴雨：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雨天气；或者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天气，且有分散的特大暴雨。 
（2）台风：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雨天气。 
（3）暴雪：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暴雪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雪。 
（4）干旱：全县一半以上地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其中四分之一以上地区达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天气或干旱范围将进一步发展。 
（5）冰冻：预计未来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冰冻天气。 
（6）寒潮：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12℃以上并伴有6级或以上大风，最低气温降至4℃以下。 
（7）低温：预计未来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0℃以下低温天气并伴有雨（雪）。 
（8）高温：过去48小时内全县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37℃以上，且有一半以上地区连续2天达到40℃及以上，预计未来3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9）大风：预计未来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平均风力达11级及以上大风天气。 
（10）大雾：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天气。 
（11）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Ⅳ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8.2.4.Ⅳ级预警
（1）暴雨：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暴雨天气，且有分散的大暴雨。 
（2）台风：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出现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暴雨天气。 
（3）暴雪：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暴雪天气。 
（4）寒潮：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8℃以上并伴有6级或以上大风，最低气温降至4℃以下。 
（5）大风：预计未来48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平均风力达9－10级及以上大风天气。 
（6）霜冻：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 
（7）高温：过去48小时全县连续7天日最高气温35℃以上，预计未来3天高温天气持续。 
（8）大雾：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天气。 
（9）霾：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霾天气。 
（10）强对流（冰雹、雷电）：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一半以上地区将出现强对流（冰雹、雷电）天气。
8.2.5.多灾种预警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分别达到不同预警级别时，按照各自预警级别分别预警。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均未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或已经造成一定影响时，视情况进行预警。
8.3 名词术语
暴雨：一般指24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50毫米或以上，或12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30毫米或以上的降水，会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台风：指生成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系统，其带来的大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常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暴雪：一般指24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10毫米或以上，或12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6毫米或以上的固态降水，会对农林业、交通、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寒潮：指强冷空气的突发性侵袭活动，其带来的大风、降温等天气现象会对农（林）业、交通、人体健康、能源供应等造成危害。
大风：指平均风力大于6级、阵风风力大于7级的风，会对农业、交通、水上作业、建筑设施、施工作业等造成危害。
低温：指气温较常年异常偏低的天气现象，会对农（林）业、能源供应、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高温：指日最高气温在35℃以上的天气现象，会对农（林）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干旱：指长期无雨或少雨导致土壤和空气干燥的天气现象，会对农（林）业、水务（水利）以及人畜饮水等造成危害。
雷电：指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伴有闪电和雷鸣的放电现象，会对人身安全、建筑、电力和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冰雹：指由冰晶组成的固态降水，会对农（林）业、人身安全、室外设施等造成危害。
冰冻：指雨、雪、雾在物体上冻结成冰的天气现象，会对农（林）业、交通和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霜冻：指地面温度降到0℃或以下导致植物损伤的灾害。
大雾：指空气中悬浮的微小水滴或冰晶使能见度显著降低的天气现象，会对交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霾：指空气中悬浮的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使能见度显著降低的天气现象，会对交通、环境、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202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青阳县202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4日           
青阳县202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按照《青阳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青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09-2020年）》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概念
本方案所称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二、地质灾害防治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经费，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三、监测重点
我县地处皖南山区，是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地区。根据中国气象局联合水利部信息中心会商分析研判：预计今年汛期（5月至9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呈“南北多、中间少”分布，涝重于旱。全国大部气温偏高，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个数略偏多，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略偏多，强度偏强。需要加强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高温热浪、山洪地质灾害、强对流等气象灾害的防御。结合我县地质环境特征，根据《青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09—2020年）》《青阳县1:5万地质灾害调查成果》,推断2020年我县地质灾害趋势仍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通过3-4月汛前调查，全县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89处，按灾种分崩塌55处、滑坡30处、泥石流4处。其中市、县重点地质灾害点16处。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注意收集气象预报信息，重点做好以下区域、地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汛期（5—9月）及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一）重点防范区域。
1.南阳—华阳崩塌、滑坡重点防治区。分布于我县西南部，即陵阳镇西部、朱备镇南部、庙前镇北部和蓉城镇西部，面积156.30平方公里。
2.五溪—杜村崩塌、滑坡和泥石流重点防治区。分布于庙前镇西南部及杜村乡，面积129.50平方公里.
3.沙济—二酉崩塌、滑坡重点防治区。分布于酉华乡和乔木乡南部、杨田镇东南部及陵阳镇东南部，面积337平方公里。
4.洪山采空塌陷、崩塌重点防治区。分布于我县的北西部新河镇洪山村，面积11平方公里。
（二）重点防灾地段。我县境内铜九铁路、京福高速公路、G318、G330、S219及所有县乡公路沿线，包括公路建设形成的高陡边坡和不稳定斜坡，以及边坡稳定性较差的山区公路，尤其是新建乡村公路沿线，工程建设强度大、边坡较陡、风化残坡积层较厚的山区斜坡。陵阳、朱备、庙前、杜村等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内险要地貌处，洪山硫铁矿塌陷区以及离弃和生产矿山高陡边坡处。
（三）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我县2020年重点防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16处，其中市级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县级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
（四）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5-9月份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的重点防范期。集中强降雨或长时间连续阴雨时段及其过后2-3天内是重点防范时段。台风活动等其它极端异常天气时期，属动态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四、工作要求
（一）全面做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尽早会同市地环站和有关乡镇开展地质灾害汛前调查、汛中排查和汛后核查工作，并负责该项工作的组织协调、技术支持、核实鉴定和总结上报工作，根据排查结果和防灾要求拟订防灾方案；各有关乡镇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开展辖区内地质灾害排查工作，全面清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高陡边坡等危险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发育状况和威胁等情况，及早落实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严格相关防范措施，并在重要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边界设置明显的永久性警示标志。
（二）及时更新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各乡镇要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汛期前，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点四级防灾网络。积极做好对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点群测群防网络的核实和补充工作，责任人员发生变化的，要及时进行调整；对新发现的隐患点要及时落实群测群防责任制，并以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布。确保防灾任务明确、责任落实。
（三）认真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乡镇要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指导下，编制本地区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预案。制定隐患点应急撤离路线，向每一户受威胁的群众发放“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各乡镇要根据需要成立地质灾害抢险救灾指挥机构及应急抢险队伍，备足应急抢险物资，适时组织开展重点地质灾害点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应急反应及救灾能力。
（四）大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充分利用汛前时机，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开展地质灾害征兆识别、监测巡查、临灾预警和应急防范、有效避险等宣传培训。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要积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疏散演练和防灾工作专项培训。有关乡镇及防灾责任单位要相应组织开展疏散演练和专项培训，着力提高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员的地质灾害“四应知”（应知辖区隐患点情况和威胁范围，应知群众避险场所和转移路线，应知险情灾情报告程序和应急处置办法，应知隐患点监测时间和次数）和“四应会”（应会识别地灾发生前兆，应会使用简易监测仪器和监测方法，应会对监测数据记录分析和初步判断，应会指导防灾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切实加强地质灾害值班值守和监测、巡查等防治工作。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汛期地质灾害24小时值班制度，遇到恶劣天气和灾情险情，主要负责同志要坐镇指挥，分管负责同志要赶赴一线，相关责任人要坚守岗位，加强防灾工作调度和督查，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要强化地质灾害监测巡查工作，指导并督促村、组责任人和监测人按规定要求进行监测巡查，做到汛期至少每2天监测巡查一次，非汛期时间每5天监测巡查一次，降雨期间至少每天监测巡查一次，遇到恶劣天气和异常情况要加密监测巡查频次，认真做好监测数据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应对处理并紧急上报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值班电话：0566-5020610）。
（六）充分做好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工作。县气象局要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密切合作，认真开展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工作，及时将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息通知给有关乡镇、部门和灾害点群测群防责任人。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的区域和地段，及时划定危险区，并予以公告，在危险区边界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各乡镇要预先安排灾民安置地点和应急救护医护单位，灾、险情发生时，事发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实地灾情，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依据各自职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及时转移受灾害威胁的居民，情况紧急时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七）全力推进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有关乡镇要积极落实辖区内2020年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项目。各乡镇对规模较小、危害较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实施应急排险，消除隐患；对有一定危险性的灾害隐患点，条件成熟要积极申报地质灾害搬迁治理项目，彻底消除隐患。对汛前尚未完成工程治理任务的地质灾害危险点，必须制定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确保不出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八）着重加大地质灾害评估力度。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在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或遭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易发区进行修路、建房、取土、开矿等工程活动前，必须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未经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未采取评估确认措施，不得进行切坡建房、削坡建设等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的活动。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应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九）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制。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全县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县农业农村水利、气象局、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等部门要按照分类负责、分工协作的原则做好防灾工作。各乡镇要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明确防灾职责，细化工作任务，把防灾责任落实到人、防灾任务分解到位，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时、高效、有序进行。对在地质灾害防范和处置中玩忽职守，致使工作不到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十）有力保障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各乡镇政府及县财政部门要把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安排资金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宣传、群测群防网络建设和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报、应急抢险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经费补助等；同时落实专项资金用于本级政府负责的地质灾害危险点的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工作。
本防治方案由有关乡镇负责传达到地质灾害监测点。

附件：1.青阳县2020年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监测方案
表（市级）
2.青阳县2020年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监测方案
表（县级）
3.青阳县2020年度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责
任人网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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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2020年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监测方案表（市级）

	序号
	灾害点
	灾害
类型
	规模
	危害性
	重点
防范期
	防治措施
	隐患点
成因
	责任单位
	乡镇政府
责任人电话
	监测员
支书、主任

	1
	朱备镇东桥村陈畈组九子岩风景区
	崩塌
	中型
	主要威胁陈畈组居民、僧人、公园工作人员和游客约250人的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4000万元
	5-9月份
	1.加强监测 
	自然因素
	朱备镇政府
县文旅局
	施刚
18056623312
	苏巍巍13856683929
方正开13905668352

	2
	杜村乡长垅村新安组新安斜坡（距九华公路1500米）
	崩塌
	小型
	主要威胁乡村道路行人及车辆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加强监测
3.坡面防护
	自然、修路
	杜村乡政府
	方小祥
18056618035
	陈立根18756611228
张丽青13965926419

	3
	杨田镇五梅村白马组白马
	崩塌
	小型
	主要威胁杨酉公路道路行人及车辆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勘察、监测
3.工程治理
	自然、修路
	杨田镇政府
	姜华安
18095667990
	袁　飞13705668237

	4
	蓉城镇蓉十公路
	崩塌
	小型
	主要威胁蓉十公路交通
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
2.加强监测
3.坡面防护
	修路
	蓉城镇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李伟
18905665527
	董存林13637128282
李小云13955521739

	5
	朱备镇朱陵公路崩塌（古田桥南侧）
	崩塌
	小型
	主要威胁S219行人和车辆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加强监测
3.坡面防护
	修路
	朱备镇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施刚
18056623312
	张金保15856615629
舒守昌13955504777

	6
	庙前镇新乔觉禅寺
	滑坡和泥石流
	小型
	主要威胁沟谷下方的庙宇及蓉十公路交通的安全
	5-9月份
	1.加强监测
2.工程治理
	切坡建房
	庙前镇政府
	宁　安
13905665205
	释广性13905664365
曹汉元18905661875

	7
	酉华镇石安村下街组旗山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318国道和下街组17户71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勘察、监测
3.工程治理
	修路
	酉华镇政府
县公路局
	鲍中欢
18905660326
	苏国庆13905668244

	8
	庙前镇三义村毕家涝组斜坡崩塌
	崩塌
	小型
	主要威胁8户33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加强监测
2.坡面防护、
削坡减载等
	切坡建房
	庙前镇政府
	宁　安
13905665205
	王生国13705665001


附件2

青阳县2020年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监测方案表（县级）

	序号
	灾害点
	灾害类型
	规模
	危害性
	重点防范期
	防治措施
	隐患点
成因
	责任单位
	乡镇政府责任人电话
	监测员
支书、主任

	1
	乔木乡塔山村青山组华盖寺山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塔山村青山组20间房屋26人生命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加强监测
3.勘查、治理等
	自然原因
切坡建房
	乔木乡政府
	戴克恩
18956622026
	蒋　忠13866568854
王生有13335667777

	2
	杜村乡西河村十二组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4户15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加强监测
2.坡面防护、削坡减载等
	切坡建房
	杜村乡政府
	方小祥
18056618035
	张树林13955506280
姜国祥13856666262

	3
	陵阳镇清泉村大连湾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1户2人及房屋安全
	5-9月份
	1.加强监测
2.搬迁避让
	切坡建房
	陵阳镇政府
	徐  波
13856656945
	黄樟树05665869143
朱斌13705668913

	4
	陵阳镇陵阳村上西组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3户10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加强监测
2.搬迁避让
	切坡建房
	陵阳镇政府
	徐  波
13856656945
	宁炳华05665812415
黄向东13856685111

	5
	陵阳镇黄石溪村　黄石组（阳边）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25户98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加强监测
2.避让
	自然因素
	陵阳镇政府
	徐  波
13856656945
	马四清13305668738
陆军18956664293

	6
	朱备镇将军村林泉组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3户11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加强监测
3.搬迁避让
	切坡建房
	朱备镇政府
	施  刚
18056623312
	张金保15856615629
舒守昌13955504777

	7
	蓉城镇杨冲村云峰组
	崩塌
	小型
	主要威胁1户6人生命财产安全
	5-9月份
	1.监测
2.避让
3.削坡减载等
	切坡建房
	蓉城镇政府
	 李  伟
18905665527
	周银海05665170053
李小云13955521739

	8
	陵阳镇清泉村长阡组
	滑坡
	小型
	主要威胁村民及游客及车辆安全
	5-9月份
	1.设立警示牌
2.勘察、监测
3.工程治理
	自然、修路
	陵阳镇政府
	徐  波
13856656945
	陈洁庆18956652887
朱斌13705668913


附件3

青阳县2020年度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责任人网络表

	序号
	地 灾 点 名 称
	乡（镇）
	中心所
	村
	监测员

	1
	蓉城镇杨冲村鸡鸣组甘正春屋后斜坡
	李伟
18905665527
	张桃雨
13705669662
	李小云13955521739
	万启恒13955505763

	2
	蓉城镇杨冲村云峰组周银海屋后斜坡
	
	
	
	周银海  5170053

	3
	蓉城镇杨冲村云峰组周银根屋后滑坡
	
	
	
	周银根  5170405

	4
	蓉城镇杨冲村和睦组韩兰子屋后滑坡
	
	
	
	王小兵13637128501

	5
	蓉城镇杨冲村西岭组吴振友屋后滑坡
	
	
	
	吴振友13866455199

	6
	蓉城镇杨冲村心庵斜坡（蓉十公路杨冲水库段）
	
	
	
	董存林13637128282

	7
	蓉城镇牌楼村一组章本和屋后滑坡
	
	
	项志宏15856636841
	章本和18756674053

	8
	蓉城镇百花村九朱公路不稳定斜坡
	
	
	陶兴无13955521702
	许顺子18105666605

	9
	蓉城镇建兴村十三组何炳南屋后滑坡
	
	
	汪东胜18095669502
	何炳南18256618255

	10
	蓉城镇新中村江村组江道弘屋后滑坡
	
	
	杨 桂18905666413
	江道弘13156697062

	11
	杨田镇竹溪村竹溪小学斜坡
	姜华安
18095667990
	
	徐春和13856682690
	徐春和13856682690

	12
	杨田镇五梅村白马组羊山岭斜坡（五板桥东侧5米处）
	
	
	袁  飞13705668237
	袁  飞13705668237

	13
	杨田镇五梅村白马组白马斜坡—1（白马组自然村西侧600米处）
	
	
	
	

	14
	杨田镇五梅村白马组白马斜坡—2（白马组自然村西侧500米处）
	
	
	
	

	15
	杨田镇下东村李家组李家村斜坡（李焕章屋后北侧3.5米）
	
	
	徐立新13856618316
	徐立新13856618316

	16
	朱备镇东桥村陈畈组九子岩风景区(法华精社西侧120米)
	施 刚
18056623312
	张桃雨
13705669662
	方正开13905668352
	苏魏魏13856623929

	17
	朱备镇东桥村青峭湾组笔架榨斜坡（笔架榨自然村西侧500米）
	
	
	王金安13866815250
	王金安13866815250

	18
	朱备镇东桥村青峭湾组斗岭斜坡
	
	
	
	

	19
	朱备镇东桥村集体山场回头山斜坡（六亩田庙宇下200米）
	
	
	李来清13955505901
	李来清13955505901

	20
	朱备镇将军村林泉组滑坡
	
	
	舒守昌13955504777
	张金保15856615629

	21
	朱备镇朱陵公路崩塌（古田大桥南侧）
	
	
	
	张金保15856615629

	22
	朱备镇东桥村青峭湾组青峭湾斜坡
	
	
	王金安13866815250
	王金安13866815250

	23
	朱备镇东桥村长龙组卒峰石破里泥石流（龙泉山庄北侧150米）
	施 刚18056623313
	张桃雨
13705669662
	王金安13866815250
	方  兴18856685755

	24
	朱备镇朱笔村东山组陶长春屋后滑坡
	
	
	杨  胜15856635598
	陶长春15955665926

	25
	朱备镇朱笔村上冲组吴根生屋后不稳定斜坡
	
	
	
	吴  星18956605977

	26
	朱备镇将军村三亩田组马四荣屋后滑坡
	
	
	李来清13955505901
	马四荣15956613012

	27
	新河镇常洲村滴水洞斜坡
	方忠仕
13695667567
	杨  剑
13013041304
	汪青红13856630781
	汪玉龙15905661859

	28
	新河镇向阳村八组虎形山斜坡
	
	
	钱志高18605669380
	徐明祥18297496785

	29
	木镇镇双云村官塘组不稳定斜坡
	郑贤胜18956678655
	
	唐八斤18105665337
	王新安13856644657

	30
	木镇镇南河村石台组不稳定斜坡
	
	
	杨年龙13856624034
	汪来艮18256669018

	31
	丁桥镇官埠村磨山组磨山斜坡
	苏  毅
13955504444
	
	程金榜18956657108
	朱东海13665664370

	32
	丁桥镇明塘村坂里组斜坡（郑世培户南侧）
	
	
	甘来平15215668799
	周堂明15215668466

	33
	丁桥镇茗山村桥头组斜坡（李中华户屋后）
	
	
	曾天富15856605637
	汪盛洪13856670701

	34
	丁桥镇茗山村曾村组斜坡（茗山公路东侧）
	
	
	
	

	35
	酉华镇田屋村吴村组吴家村斜坡
	鲍中欢18905660326
	叶  靖
13329165978
	吴文付13093680187
	吴世义18756655887

	36
	酉华镇田屋村上元组上元斜坡
	
	
	
	陈金月5732530

	37
	酉华镇二酉村金家冲组金家冲斜坡
	
	
	查树勤13955506544
	王国祥15256663582

	38
	酉华镇宋冲村平元组平元斜坡
	
	
	舒小先13856667118
	汪利民13965913329

	39
	酉华镇石安村下街组旗山滑坡（318国道388K+500米）
	
	
	苏国庆13905668244
	苏国庆13905668244

	40
	庙前镇华阳村章村组乔觉禅林泥石流
	宁　安
13905665205
	刘  杨
18956615764
	曹汉元18905661875
	释广性13905664365

	41
	庙前镇华阳村平坦组平坦斜坡
	
	
	
	宋功成15705665709

	42
	庙前镇华阳村西洪组西洪岭滑坡（江良付屋后）
	
	
	
	江良付18256601080

	43
	庙前镇三义村毕家涝组毕家涝斜坡
	
	
	王生国13705665001
	王生国13705665001

	44
	庙前镇三义村西冲组滑坡
	
	
	
	王生国13705665001

	45
	庙前镇玉屏村洪屋组斜坡
	
	
	张国平13866454340
	张国平13866454340

	46
	庙前镇星星村蒋冲组斜坡
	
	
	刘自会13905667831
	刘自会13905667831

	47
	杜村乡长垅村新安组新安斜坡（距九华公路1500米）
	方小祥
18056618035
	刘  杨
18956615764
	张丽青13965926419
	张丽青13965926419

	48
	杜村乡长垅村东坑组将军庙斜坡（距长垅水库20米）
	
	
	
	汪尚来13955510787

	49
	杜村乡长垅村东坑组东坑斜坡（距长垅水库10米）
	
	
	
	

	50
	杜村乡长垅村东坑西坑斜坡（长垅水库西侧）
	
	
	
	

	51
	杜村乡西河村十六组茶屋基崩塌
	
	
	姜国祥13856666262
	姜国祥13856666262

	52
	杜村乡西河村十六组邹玉才屋后崩塌
	
	
	
	

	53
	杜村乡西河村十六组桂南山屋后崩塌
	
	
	
	

	54
	杜村乡西河村十二组滑坡
	
	
	
	

	55
	杜村乡西河村十四组凌富南屋后滑坡
	
	
	
	

	56
	杜村乡红光村河东组吴云南屋后滑坡
	
	
	柯春宝13965926856
	柯春宝13965926856

	57
	杜村乡镇华村洋桥组
	
	
	王家友13856667929
	王家友13856667929

	58
	杜村乡五阳村横排组泥石流（搬迁避让22户、另胡其贵户）
	
	
	钱德才17719417179
	章新发15955665887

	59
	杜村乡宗文村吊浆组朱汉青屋后滑坡
	
	
	胡重利13695661207
	胡重利13695661207

	60
	陵阳镇黄石溪村黄石公路汪家斜坡-1（映月潭斜坡）
	徐 波13856656945

	王　超18905661893

	陆 军 18956664293
	马四清13305668738

	61
	陵阳镇黄石溪村黄石组黄石溪斜坡（黄石阴边）
	
	
	
	

	62
	陵阳镇黄石溪村黄石组黄石来龙山斜坡（黄石阳边）
	
	
	
	

	63
	陵阳镇清泉村楼台山斜坡-9（天门桥向北461米处）
	
	
	朱  斌13705668913
	陈洁庆18956652887

	64
	陵阳镇清泉村楼台山斜坡-10（天门桥向北497米处）
	
	
	
	

	65
	陵阳镇清泉村楼台山斜坡-11（天门桥向北534米处）
	
	
	
	

	66
	陵阳镇清泉村大连湾组大连湾滑坡（黄樟树屋后20米处）
	
	
	
	黄樟树18256627366

	67
	陵阳镇清泉村清泉口组清泉口斜坡（鲍基鸿、方忠武屋后20米处）
	
	
	朱  斌13705668913
	陈洁庆18956652887

	68
	陵阳镇陵阳村下西组崩塌（江家顺屋后20米处）
	
	
	黄向东13856685111
	江家顺    5812621

	69
	陵阳镇陵阳村上西组不稳定斜坡（宁炳华屋后）
	
	
	
	宁炳华    5812415

	70
	陵阳镇陵阳村卷桥组卷桥斜坡
	
	
	金小宽13955516292
	金小宽13955516292

	71
	陵阳镇陵阳村卷桥组丁少文屋后斜坡
	
	
	
	

	72
	陵阳镇清泉口斜坡-3（朱斌屋向东193米处<村口>）
	徐 波
13856656945
	王　超18905661893
	朱  斌13705668913
	陈洁庆18956652887

	73
	陵阳镇清泉村牛儿岭斜坡-1（余文明户北侧530米处）
	
	
	
	

	74
	陵阳镇清泉村牛儿岭斜坡-2（余文明户北侧341米处）
	
	
	
	

	75
	陵阳镇清泉村牛儿岭斜坡-3（胡永新户东侧367米处）
	
	
	
	

	76
	陵阳镇清泉村牛儿岭斜坡-4（胡永新户东231米处）
	
	
	
	

	77
	陵阳镇清泉村牛儿岭斜坡-5（天门桥向东477米处）
	
	
	
	

	78
	陵阳镇清泉村牛儿岭斜坡-6（天门桥向655米处）
	
	
	
	

	79
	陵阳镇清泉村高山里家斜坡-1（柏云龙屋后300米处）
	
	
	
	

	80
	陵阳镇清泉村高山里家斜坡-2（胡永新屋后510米处）
	
	
	
	

	81
	陵阳镇清泉村楼台山斜坡-6（天门桥北270米处）
	
	
	
	

	82
	陵阳镇清泉村楼台山斜坡-7（天门桥北319米处）
	
	
	
	

	83
	陵阳镇清泉村楼台山斜坡-8（天门桥向北403米处）
	
	
	
	

	84
	陵阳镇清泉村长圲组滑坡
	
	
	朱  斌13705668913
	朱  斌13705668913

	85
	陵阳镇清泉村官冲组张安英屋后滑坡
	
	
	
	张安英5869075

	86
	陵阳镇南阳村项家塘斜坡-1（林场道班向东550米处）
	
	
	胡中文18956600881
	林宝权18905667318

	87
	陵阳镇南阳村项家塘斜坡-2（林场向南465米处）
	
	
	
	

	88
	陵阳镇南阳村项家塘斜坡-4（道班向西273米处）
	
	
	
	

	89
	乔木乡塔山村青山组华盖寺山
	戴克恩
18956622026
	叶  靖
13329165978
	蒋  忠13866568854
	王生有1333566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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